四川师范大学关于赴外支教研究生管理的暂行规定
为保证赴外支教的研究生能够完成国家汉办任务的同时，又能按学校规定完成研究生学习计划，顺利毕业，学校现将在校研究生赴外实习期间学习计划流程作如下说明：

1.所有研究生志愿者应向研究生院培养科提交一份学籍异动申请表（赴外交流），异动期间为出国时间至回国时间。

2、经培养科审核课程计划及学分是否完成。如已完成则可以按《学位论文撰写及答辩工作流程》进入开题、答辩程序。未完成者，则由学生所在学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向研究生学院提交学生补修课程计划，并补修。公共课可参照学校免修规定。补修完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后申请进入开题、答辩程序。

3、开题通过后至少半年时间方可申请答辩，论文可由学院送审。答辩前需通过论文检测、评审，缴清学费。答辩未通过者，半年之后，一年之内可申请重新答辩一次。如答辩未过则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4、如有研究生志愿者因无法按上述流程完成相应的学习计划，则将延长其毕业答辩时间，但总学习年限不超过5年（从录取通知书规定的应报到时间起算）。

5、需向研究生院提供的材料：学籍异动申请表；课程补修计划（未完成课程计划者）；志愿者承诺（见《研究生院关于在校研究生赴外实习期间学习计划流程表》）。

特此通知。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2015年10月26日
